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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 

松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之 

补充法律意见书（一） 

 

GLG/SZ/A2936/FY/2014-105 号 

 

致：松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以下称“本所”）接受松德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称“贵公司”、“公司”、“松德股份”）委托，担任贵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项目的专项法律顾问。本所已于2014年8月15日就

本次重组出具了编号为GLG/SZ/A2936/FY/2014-096号的《关于松德机械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之法律意见书》（以下称

“《法律意见书》”）。 

为使本所出具的法律意见能够反映本次重组的最新进展，本所律师现就《法

律意见书》出具后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日期间（以下称“特定期间”），本

次重组的授权和批准事项、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披露和报告义务的履行情况以及

其他本所律师认为应当补充披露的其他事项，出具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作为《法律意见书》的补充，不一致之处以本补充法律意

见书为准；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未及内容，以《法律意见书》为准。在本补充法律

意见书中，除非上下文另有说明，所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与《法律意见书》

中使用的简称、术语和定义具有相同的含义，本所在《法律意见书》中声明的事

项适用于本补充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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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次重组的授权和批准 

（一）《法律意见书》出具后新获得的授权和批准 

1.2014年9月4日，松德股份召开了公司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了《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具体方案的议案》

及其他与本次重组相关的事宜。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重组已取得截至目前所必需的授权和批准，相关的授权

和批准合法、有效。 

（二）本次重组尚待取得的授权和批准 

本次重组尚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二、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披露和报告义务的履行情况 

经本所律师核查，松德股份于特定期间就本次重组相关事项的披露和报告义

务的履行情况主要如下： 

1.2014年8月16日，松德股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网站上公

告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2．2014年8月19日，松德股份公告了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重

组报告书》、《法律意见书》、华林证券出具的关于本次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报

告及与本次重组相关的审计、评估、盈利预测等文件。 

3．2014年8月19日，松德股份公告了《关于召开201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就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召开地点、召开方式、审议事项、表决方式、

股权登记日、联系人和联系方式等内容予以了充分披露。 

本所律师认为，截至本补充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松德股份履行了法定的信

息披露和报告义务，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协议、事项或安排。 

三、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松德股份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事宜符合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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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的主体均具备相应的资格，相关协议内容和形式合法，重组方案合法、有效。

除尚需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外，本次重组的实施不存在法律障碍，不存在其他

未在本补充法律意见书中披露的可能会对本次重组构成实质性障碍的法律问题

或风险。 

 

本补充法律意见书正本四份，无副本。 

（以下无正文，下接签署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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